                          B类
                                     同意对外公开
株人社字〔2022〕9号

关于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2101181号提案的
会办意见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何涌等委员提出的《以“融合、效益、绩效与服务”促进园区大发展》收悉。我局高度重视，召集有关业务科室认真研究，现将我单位会办意见函告如下，请一并答复委员：

为充分发挥薪酬分配激励导向作用，更好的促进园区发展，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全省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20〕13号)和《中共株洲市委 株洲市人民政府 关于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五好”园区创建的实施意见》（株发〔2022〕6号）文件要求，我市园区事业单位可实行以岗定薪、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工资收入分配方法，允许实行兼职兼薪、年薪制、协议工资制等多种分配方式。事业单位的绩效工资由园区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自主确定分配办法，各园区绩效薪酬方案报同级党委政府批准后实施。
下一步，我们将协同市工信局等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园区薪酬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园区发展活力，激发园区工作人员干事热情，推进园区高质量发展。
感谢您对株洲人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承办负责人：田智思
承  办  人：陈海亮
联 系 电 话：28681097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5月20日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5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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